
张吉泉：

本院受理原告李进宝诉被告张吉泉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522民初 9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张吉泉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返还原告李进宝装修款 2万
元；二、驳回原告李进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
告张吉泉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张军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成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1民初 2126号
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张军涛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成军枸杞货款 3160
元；二、驳回原告王成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张军涛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白学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悦聊与白学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2022）宁 0202民初 2492号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
原告偿还借款本金421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1542号

方小龙：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支行与被告吴嘉怡、方小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202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吴嘉怡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支行偿还借款本金 244992.3元、利息 2950.02元，共计 247942.32元（截至 2022年 4月 5
日）；2022年4月5日以后的利息以尚欠的借款本金244992.3元为基数，以年利率7.605%（按合同约定执行罚息标准）的标准计算至本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二、被告方小龙对上述第一项内容涉及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20元，
由被告吴嘉怡、方小龙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吴嘉怡、方小龙负担。限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3790号

王海龙：

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建林与被上
诉人薛双平、王海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询
问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区
民事审判第一庭 304法庭公开开庭/
询问进行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进行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2575号

刘必清：

本院受理上诉人杨文才与
被上诉人孙万成、陈玉莲、赵文
香、孙小庆、孙小荣、孙庸华、刘
必清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民
终257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区 311
室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2480号

杨雨辰：

本院受理上诉人谢静轩与
被上诉人杨雨辰占有物返还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区 402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田振、李金霞：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物产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与被告田振、李金霞、乐加雄追偿权纠纷一案，浙江物产信息系统集成
有限公司诉讼请求：1.判令田振、李金霞、乐加雄立即归还浙江物产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垫付款 49958.44元以及资金占
用期间的利息 1199元（暂计算至 2022年 6月 6日，剩余利息自 2022年 6月 7日起以垫付款 49958.44元为基数每日万分之五
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判令田振、李金霞、乐加雄支付浙江物产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
用 4800 元；3.判令浙江物产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有权对田振抵押的车辆（登记号为宁 A112Y3，车架号 LS⁃
GKR53L1HA089105）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车辆所得价款在以上款项范围内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田振、李金霞、乐加
雄承担。因多方查证无法联系到你们且无法确定你们的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5民初 3271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2022）宁 0105民初 3271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 10月 8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666号

宁夏鼎亿万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顾安毅诉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
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66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宁夏鼎亿万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向原告顾安毅支付 2020至
2021年度采暖费及滞纳金共计 3723.33元；二、被告宁夏鼎亿万诚房产代理有限公
司向原告顾安毅支付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5 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
3226.11元、电梯费 1754.67元；以上确定的给付义务合计钱款 8704.11元，限被告
宁夏鼎亿万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2440号

杨金忠：

本院受理原告李莉与被告杨金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
初 24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金忠于本判决生
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李莉农资款 5121元。被告杨金忠如
果不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清偿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650元由被告杨金忠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刘有：

关于刘知行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据申请执
行人申请，对你名下所有的位于灵州华府 B区 20号楼 1单元
501室，产权证号：00041714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我院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181执恢 51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评估拍
卖通知书。现通知你于 2022年 9月 26日上午 10时到灵武市
人民法院 7号窗口对外委托鉴定窗口选取评估机构，如逾期
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灵武市人民法院将摇号产生评估
机构。通知你于 2022年 10月 26日到我院领取上述房产的评
估报告，如对该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 10日内书
面向我院提出异议审查。如逾期我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
则视为对该评估报告没有异议并视为送达，后我院将对该房
产进行网上司法拍卖。本院依法进入评估、拍卖程序后由此
产生的相关费用均由你承担。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870号

灵武市宏广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市融鼎盛乡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
灵武市自然资源局、第三人灵武市宏广工贸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
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决被告向原告代位偿还借款本金 4303200
元、利息 6135860元，共计 1043906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以 43032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代位支付借款利息至清偿完毕之日；3.本
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代位承担。因未能向你公司直
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李勇：

本院受理原告蒋新海与被告李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7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一、被告李勇支付原告蒋新海租赁费 69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
付清；二、被告李勇返还原告蒋新海租赁物，脚手架 22套（高 1.7米，四道横
梁），踏板 33块（宽 30公分，长 1.7米），接头 44个（长 17公分），拉杆 35根（长
度为 1.8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返还；三、驳回原告蒋新海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由原告蒋新海负担 46元，由被告李勇负担 4
元；公告费 440元，由被告李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盐
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626号

孟文鹏：

本院受理原告闫正兵诉被告孟文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借款 5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
后第三日上午 11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盐池县人民法院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638号

范龑、余永东、范文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范龑、余永东、范文俊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1.依法判令被告范龑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98000元，截至2022年5月24日利息共计4140.43元，共计102140.13元（2022年5
月24日以后利息计算至被告全部还清之日至）；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由被告余永东、范
文俊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
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234号

李世菲：

本院受理原告杨艳诉被告李世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21008元，
逾期利息 2747.7元（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7月 13日，21008元×3.7%÷365
天×1290天）本息共计23755.7元，2022年7月13日之后的利息按照3.7%的标准
计算至借款本息付清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
人民法院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624号

温彦龙、张领兄：

本院受理原告尚玉霞诉被告温彦龙、张领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1.请求贵院依法判
令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120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卜海峰：

本院受理原告毛春翔、刘太山诉被告卜海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毛春翔代偿的借款本金60000元，承
担利息21924元（按照月利率6.525‰从2017年10月1日计算到2022年5月31日，以
后另计至付清为止），共计 81924元；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刘太山代偿的借款本金
40000元，承担利息14616元（按照月利率6.525‰从2017年10月1日计算到2022年
5月31日，以后另计至付清为止），共计54616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鸣沙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卜海峰：

本院受理原告吴晴雯诉被告卜海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
3300元，承担利息3331.35元（按照月利率2%从2017年7月1日计算到2022年6月1日，以后另计至付清为止），共计6631.35元；2.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鸣沙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郭永祥：

本院受理上诉人朱新华与被上诉人郭永祥、银川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民终959号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三楼
第九审判法庭开庭审理，如你未按期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崇正、梁艳玲、陈建喜、孙彩瑞：

本院受理的案号为（2022）宁03民申3号再审申请人王
小英因与被申请人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李忠宁、刘崇正、梁艳玲、陈建喜、孙彩瑞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宁03民申3号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蔡宏业：

本院受理的案号为（2022）宁03民申1号再审
申请人王金林因与被申请人李素珍、蔡宏艳、蔡宏
业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22）宁 03民申 1号民事裁定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诚：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建设投资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原县泰丰时代广场有限公司、第三
人马凯与你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宁 0522民初 341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海原县泰丰时代广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建设投
资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费 92万元；驳回原告宁夏建设投资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14322元，由被告海原县泰丰时代广场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综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余志福：

本院受理原告田燕诉被告余志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522民初 13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余志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支付田燕剩
余车款 43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926元，由余志福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李风海：

本院受理的徐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522民初
8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李风海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徐龙借款4万元；案件受
理费800元，公告费400元，被告李风海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来本院西安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武正权：

本院受理的路晓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522民初
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武正权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路晓强借款5万元；案件
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400元，被告武正权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西安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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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公司股东赵晓禹：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
及公司实际情况现决定于 2022年 9月 6日 9
时在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具体事项：一、讨论
决定公司注销事宜。二、讨论决定成立清算
组。三、讨论决定将公司注销情况登报并告
知公司债权债务人。请你接到通知后准时出
席股东会议。特此通知。

宁夏源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2日

减资公告
宁夏润源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40100098494773T），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5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2000万元整，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润源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2日

仲裁公告
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杨、郭凯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
法做缺席仲裁裁决，仲裁裁决书于开庭审理之日后30日
内到本委领取，逾期将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耿帅（身份证号：15292119******1155）：

因两个月联系不到你，我公司现根
据《劳动合同法》和公司相关规定，限你
自登报之日起3日内，来公司办理解除劳
动关系的相关手续。特此通知。

宁夏特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2日

仲裁公告
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巩婵娟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
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减资公告
恒天嘉裕（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6MA75WD856F），
经股东协议研究决定予以减资，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 800万元减至人民币 10万元，请有债
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前
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恒天嘉裕（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2日

声 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平凉

优然牧业灵台高产奶牛牧场项目
二标段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约无
效）仅限于本项目工程资料使用，
此章用于授权、委托、签约、证明各
类合同、承诺等具有经济性质行为
时盖章无效。

特此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2日

更正公告
本院于 2022 年 8 月

19日刊登在宁夏法治报
第 1244 期关于（2022）宁
0104民初 10825号案件公
告中被公告人处“田兰”名
称有误，应将此处名称由

“田兰”更正为“周斌”。特
此更正。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年8月22日

关于客户账款对账清理的通知
尊敬的客户：

为深入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国令第728号）和《关于进一步巩固清欠工作成果加快
健全防止拖欠长效机制的通知》（国资发财评﹝2020﹞43
号），我公司决定自通知之日起开展为期 1个月的中小
企业账款对账清理专项工作，请与我公司有煤炭购销
业务往来的客户主动联系、积极配合。

联系人：张薇 联系电话：0951-6970797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运销公司

2022年8月22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宁夏北燃蓝天能源有限公司与北京北燃蓝天能源有限公司

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宁夏北燃蓝天能源有限公司现将名下对
宁夏明新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夏中际合创能源有限公司的合法
债权全部依法转让给北京北燃蓝天能源有限公司。宁夏北燃蓝天能
源有限公司公告通知各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北京北燃蓝天能源有
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北京北燃蓝天能源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其履行债权偿付义务或
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联系电话：17753112578

宁夏北燃蓝天能源有限公司

北京北燃蓝天能源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宁夏万乘和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债权营销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持有的宁夏万乘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8902718.57元，
其中：利息8508253.57元，其他垫付费用394465元，以上利息计算至2021年9月22日，之后产生的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担保方式为质押、保证，宁夏万
乘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万庆等13名股东提供100%股权质押，宁夏万乘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万庆等13名股东及配
偶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宁夏万乘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未收购的部分贷款债权进行质押担保。欲了解债务人、保
证人、质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万乘和商贸有限公司
（曾用名：宁夏万乘和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所在地

银川市

债权本金

0

债权本息

8902718.57

抵押担保情况

质押、保证

担保人

宁夏佳奇石化实业有限公司、庆阳万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宁夏万和实业有限公司、万文、
孙阳、张琴、万庆、丁超、万凌云、孙梅、张洪斌、
万凌鹏、李瑞、苏全琪、慕占英、尤进勇、徐经慧、
万萍、胡耀军、万蓉、刘仲琴、万玉、肖建林、樊虹

处置方式：单户或其他处置方式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

法律资料为准。
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社会投资者踊跃参与、洽

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8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 239号长城资产大
厦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2日

补正公告
关于本院于2022年7月27日在《宁夏法治报》总第1647期第7版

发布的（2021）宁0106执恢1377号、（2020）宁0106执2732号、（2020）
宁0106执3050号、（2022）宁0106执2826号以上四则公告中“现公告
通知你们于 2022年 8月 19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
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定评估机构”因有笔误，现更正为

“现公告通知你们于2022年8月3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定评估机构”。特此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宁夏青蚨农贸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640122MA76008R72），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合作社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日内来本合作社办理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宁夏青蚨农贸专业合作社

2022年8月22日

注销公告
胜利乡征沙渠农民用水者协会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640121MJX2511407），拟向协会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协会有债权债
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前来协会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胜利乡征沙渠农民用水者协会

2022年8月22日

注销公告
银川佑德健康职业培训学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640100MJY187654N，办学许可
证号：教民 F64102018JP008，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与本学校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
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学校办理清
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佑德健康职业培训学校

2022年8月22日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业务范围：法院公告、注册注销、遗失声明、通告、公示、启事等宁 夏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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